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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B3_95_E5_c26_277759.htm 公务员的激励制度公

务员的职务任免一、公务员职务任用方式公务员的任用，是

指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党等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依照法定程

序任用公务员担任某一行政职务。公务员身份的取得是使某

人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

领导成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所谓选任制，是

指按照法定的民主程序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公务员的制度，一

般适用于国家机关和政党等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员。 “选任制

公务员在选举结果生效时即任当选职务；任期届满不再连任

，或者任期内辞职、被罢免、被撤职的，其所任职务即终止

。” 所谓委任制，是指按照法定的公务员管理权限自上而下

任命公务员的制度，一般适用于国家机关和政党等机关内设

机构的领导人员和其他公务员。 “委任制公务员遇有试用期

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

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

其职务。” 二、领导成员实行任期制 任期制应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一个人一次担任某一主要领导职务要有一定的期限，

二是一个人担任某一主要领导职务的次数要有限制。根据我

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任期制主要适用于选任制公务员

。公务员的职务升降一、公务员晋升职务1. 公务员晋升职务

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资格：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

度、任职经历。晋升职务的公务员，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

应符合下列要求：一是在近两年年度考核中定为优秀或近三



年年度考核中定为称职以上；二是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

条件；三是符合任职回避规定；四是符合按照管理权限由有

关机关根据具体职位需要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公务员晋升职

务，应当逐级晋升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这是一

项基本的原则。所谓的逐级晋升，是指按照职务的高低由低

向高，一级一级晋升。但是，对于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

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这是公务

员晋升职务制度中的一种例外情况。但是，公务员破格或者

越一级晋升职务，必须执行比一般晋升职务更加严格的程序

，越级晋升的，有的须经任免机关的上一级同意，有的须经

同级党委或政府的人事主管部门同意。 3.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

务程序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程序，主要包括几下几个环节：

（1）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2）组织考察，研究提出

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3）按

照管理权限讨论决定。（4）按照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4. 公务

员选拔制度中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1）竞争上岗。竞

争上岗主要适用于党政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级别限制

在厅局级以下。（2）公开选拔。公开选拔的对象既包括领导

职务公务员，还包括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其中也包括机关领

导人员。（3）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

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

选拔。 二、降职《公务员法》第47条规定：“公务员在定期

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

任职。”第一，降低的职务层次不能超过一个.第二，不宜将

领导职务改任为同级的非领导职务的方法代替降职，如将公

务员由正处长改任为调研员；第三，公务员被降职的，其级



别超过新任职务对应的最高级别的，应同时降至新任职务对

应的最高级别。被降职的公务员有权进行申诉、控告。公务

员的奖励公务员奖励制度是由公务员法所确认的，由奖励的

原则、条件、种类、机构及其权限等诸多环节所组成的公务

员奖励规范的总称。一、一般规定1. 对公务员进行奖励的行

为：公务员法第48条规定，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

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给予

奖励。2. 公务员奖励的原则：公务员奖励的基本原则是坚持

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是由人们的基本

需要所决定的。 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是奖励的两种形式。精

神奖励就是对受奖的公务员给予荣誉方面的表彰，包括嘉奖

、记功、授予荣誉称号等。物质奖励就是对受奖的公务员给

予物质形式的奖励，包括发给奖金、奖品、工资晋级等。在

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以精神

鼓励为主的原则。 3. 奖励的对象：（1）公务员个人，即对工

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

务员个人，给予奖励。（2）公务员集体。对公务员集体的奖

励适用于按照编制序列设置的机构或者为完成专项任务组成

的工作集体。 二、公务员奖励的种类公务员法维持了原来的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关于奖励种类的规定，为嘉奖，记三等

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

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公务员法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

“按照规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修改为“给予一次性奖金

或者其他待遇”。给予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奖励，按照规

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或者审批。 三、公务员奖励的撤销公务

员奖励的撤销，是指公务员获得奖励以后，因出现法定事由



，而由有权机关取消其奖励的一种法律行为。撤销奖励的法

定事由包括：1.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2.申报奖励时隐瞒严

重错误或者严重违反规定程序的；3.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

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的。撤销公务员奖励，由原申报机关报

审批机关批准，特殊情况下原审批机关可以直接撤销公务员

的奖励。公务员的奖励被撤销后，奖励审批机关或授予机关

要收回其奖励证书和奖章，收回奖金并停止其享受的有关待

遇。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险一、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工资是劳

动者根据其劳动成果所获得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收入。公务

员的工资,是指国家根据按劳动分配原则,分配给分务员个人消

费品的货币表现。1. 公务员实行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

工资制度。 2. 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按

劳分配是劳动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也是确定公务员工资所

应遵循的原则。《公务员法》第73条第2款规定：“公务员工

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

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

差距。” 3. 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工资增长

的机制主要有：一是公务员晋升职务，按职务确定相应的工

资；二是公务员晋升级别，按级别相应确定工资；三是国家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相应提高工资标准；四是通

过工资调查，进行平衡比较，保持公务员工资与企业相当人

员工资水平的平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